国家税务总局崇左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

税务事项通知书

崇市税二稽通〔2026〕18号
龙州聚鑫能源有限公司（社会信用代码：91451423MAE03RA73D）：
事由：核对事实，听取意见。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9号）第八条

通知内容：我局自2025年9月18日起对你公司2024年10月10日至2025年1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，现已检查结束。根据有关税收法律法规规定，现通知你公司对“附件：核对材料清单”所列检查情况及有关事实问题进行核对，应于签收本通知起三个工作日内核对完毕，并书面陈述意见，逾期视为放弃陈述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

请扫描下方二维码，向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反馈稽查人员执法情况：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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